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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671      证券简称：阳光城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185 

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上海富利腾房地产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风险提示 

截至目前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08.04亿元，占最

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56.42%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

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,335.05亿元。上述两类担保合计总额度1,443.09亿元，超

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100%，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%的单位担

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%。除上述两类担保之外，公司不存在其他

对外担保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。 

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情况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持有100%权益子公司上海富利

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富利腾房地产”）拟接受利得资产管理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利得资产”）提供不超过3亿元的融资，期限12个月，作为担保

条件：上海富利腾房地产将持有的上海臻壬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%股权作为质

押，公司对该笔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。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，本次担保中

涉及的金融机构、具体担保条件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。 

（二）担保审批情况 

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上述担保事项已经由公司第九届董事局

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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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公司名称：上海富利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； 

（二）成立日期：2013年5月22日； 

（三）注册资本：人民币30,000万元； 

（四）注册地点：上海市浦东新区金高路310号5层； 

（五）法定代表人：江河； 

（六）主营业务：房地产开发经营,物业管理； 

（七）股东情况：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100%股

权； 

（八）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（单位：万元） 

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18 年 3 月 31 日（未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3,048,816.97 2,765,509.28 

负债总额 3,020,634.61 2,751,991.46 

长期借款 395,700.00     395,700.00    

流动负债 2,624,934.61 2,356,291.46 

净资产 28,182.36 13,517.82 

 2017 年 1-12 月 2018 年 1-3 月 

营业收入 -    448.30 

净利润 5,075.62 58,772.07 

以上2017年财务数据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立信中联审字F（2018）D-0161号

审计报告。 

（九）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，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（十）项目用地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公司名称 
成交价 

（亿元） 

土地证号 

或宗地号 
土地位置 

出让面积 

（平方米） 

容积

率 

绿地

率 

土地 

用途 

上海臻壬利

房地产开发

有限公司 

7.62 
嘉善2016-52-1

地块 

嘉善县罗星街道鑫锋

村、新区南区城西大道

东侧、规划经一路西

侧、规划纬三路北侧 

43077.2 2.5 ≥30% 
商住 

用地 

 

三、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持有100%权益子公司上海富利腾房地产拟接受利得资产提供不超过3亿元

的融资，期限12个月，作为担保条件：上海富利腾房地产将持有的上海臻壬利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100%股权作为质押，公司对该笔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。 

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、利息(含罚息、复利)、违约金、损害赔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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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、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。 

具体条款以各方签署合同为准。 

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董事局认为，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融资需要，增强上海富利腾房地产

的资金配套能力，且上海富利腾房地产系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

具有绝对控制权，可以控制其经营、财务风险，故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较小。同

时上海富利腾房地产项目进展顺利，并以其持有的上海臻壬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100%股权作为质押，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。故本次公司对上海富利腾房地产

的担保，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

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。 

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08.04亿

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56.42%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

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,335.05亿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母

公司净资产697.15%。上述两类担保合计总额度1,443.09亿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

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753.57%。除上述两类担保，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。截

至目前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八年八月十一日 




